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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主計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SE05 

項目名稱 統計調查管理作業 

承辦單位 統計科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
一、由本處函轉行政院主計總處公文，請本府各處及所屬一級

機關檢視下年度擬辦理之統計調查計畫，範圍包含自辦或

委託個人、團體辦理之調查、研究計畫內之調查、本府依

據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、「老人福利法」等規定辦理

之調查。 

二、彙整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所填報之資料，並據以編製「各

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」（以下簡稱一覽表）送行政院主

計總處(以下簡稱主計總處)彙辦。 

三、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應依照下列規定辦理調查實施計畫送

核作業： 

(一)一覽表中未核定或定期性調查逾核定期限者，應於開

始調查 2 個月前將調查實施計畫送本處核定，另所屬

一級機關應先由其主辦統計人員審核後再行送核。 

(二)因臨時需要增辦調查致計畫未及列入一覽表者，於調

查實施計畫送核時，應詳加說明必要性及急迫性。 

(三)已核定之調查計畫如擬變更調查內容，應依照規定重

新送核。 

(四)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向民間舉辦之統計調查，未依規

定送本處核定者，其所需經費依照規定，事先不予核

列預算，事後不予核銷。 

四、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送本處核定之調查實施計畫，依照規

定應具備下列內容： 

(一)調查之目的。 

(二)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。 

(三)調查項目、單位及調查表式（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

填表說明）。 

(四)調查資料時期。 

(五)實施調查期間及進度。 

(六)調查方法（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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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。 

(八)主辦及協辦機關。 

(九)所需經費及來源（如經費明細及預算說明書）。 

(十)其他必要之事項（如法令依據、訪查方式）。 

五、本處應依照相關規定審核調查實施計畫之內容，符合規定

者予以核定，並將核定之調查案件報送主計總處備查。 

六、凡經核定之調查案件，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應依照實施計

畫之內容及進度確實執行，並將本處名稱全銜、本處核定

文號及有效期間刊印於調查表之左上方；調查表未刊印前

揭規定事項者，被調查者得拒絕接受調查。 

七、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應於調查結束後，編製調查結果報告

送本處存參。 

八、為瞭解實際辦理情形，由本處函轉主計總處公文，請辦理

調查機關(單位)配合填報「各機關統計調查執行情形表」

，經本處彙整後，依照規定期程送主計總處彙辦。 

控制重點 一、應報送核定之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其範圍及條件如下： 

(一)政府機關為業務需要，直接或委託其他機關、團體或

個人，依一定要件，向民間個人、住戶、法人或團體

30 單位以上舉辦之統計調查，其調查實施計畫均應送

核，惟下列性質之調查不包括在內： 

1.屬於基本國勢調查之普查。 

2.教育及學術機關為學術研究而辦理之調查。 

3.僅為取得個別資料作專案應用為目的之調查。 

4.專為測驗民眾意向之調查。 

(二)上揭應送核之統計調查，不論為新創辦、已逾核定有

效期限或於核定期限內擬變更調查內容者，均應依照

統計法施行細則相關規定，於實地訪查開始 2 個月前

將調查實施計畫送本處核定。調查實施計畫內容要項

及相關附件，應依照統計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規定辦

理。 

二、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審核重點: 

(一)調查是否應辦理： 

1.所需資料是否可由公務統計取得，是→停辦。 

2.其他機關是否已辦有相同或類似之調查，是→協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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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入該調查或停辦。 

3.是否可併入性質相類似之其他調查辦理之，是→協

調併入該調查。 

(二)調查設計是否適當： 

1.問卷設計應合乎各項通用原則、繁簡適度及受訪者

填答能力。 

2.採抽樣調查者，應選擇符合理論與實際要求之抽樣

母體、抽樣方法及推估方法，且應規劃未回卷樣本

之處理方式。 

3.結果表式應涵括：表頭、表側分類、表名稱及單位、

資料時期等資訊，並符合國家或統一標準分類。 

(三)實施計畫內容及附件是否完備： 

1.調查方式採抽樣調查者需附抽樣設計，其內容應包

括抽樣母體來源、抽樣方法、抽出程序、抽出率、

母數推估公式及抽樣誤差。 

2.應檢附經費明細表及預算來源。 

3.調查實施計畫內容應敘明調查實施進度。 

4.不得以報告書取代結果表式；其統計分類應按政府

統一訂頒之各種最新分類為準。 

三、核定為定期調查之案件，其調查有效期間為 3 年，辦理調

查機關(單位)每隔 3 年應將實施計畫內容詳予自行檢討修

正並重新送審一次；定期調查案件於核定有效期間辦理

時，其調查實施計畫內容未作變更者得免送核，惟於核定

期限過後，仍應於實施調查開始 2 個月前，擬具調查實施

計畫送本處核定。一次性及新創辦之調查有效期限核至調

查辦理完成。 

四、對已核定之調查案件，擬變更調查內容時，應依照統計法

施行細則第 40 條規定，將變更事項於調查開始前重新報

送本處核定，並將原核定之舊文號予以註銷；調查名稱變

更，亦比照辦理。 

五、調查計畫之執行 

(一)應依照調查計畫內容及進度確實執行。 

(二)應確實將本處名稱全銜、本處核定文號及有效期間刊

印於調查表之左上方，並確實遵守個別資料保密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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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辦理統計調查人員對各種統計調查取得之個別資料應予保

密，不作其他用途；凡洩漏個別資料致損害被調查者之權

益時，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，其涉及刑責者應依法處

理。 

法令依據 

一、統計法第 19 條 

二、統計法施行細則第 18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

及 45 條 

三、統計調查管理核定作業注意事項 

使用表單 
一、各機關辦理統計調查一覽表 

二、各機關統計調查執行情形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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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主計處作業流程圖 

統計調查管理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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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備 

結束 

實施計畫內容
是否完備 

是 

否 

簽註意見退
請辦理調查
機關(單位)修
正實施計畫 

函轉行政院主計總處公文，請本府各處及所屬
一級機關檢視下年度擬辦理之統計調查計畫 

主計處 

彙整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所填報之資料並送
行政院主計總處彙辦 

主計處 

開始調查 2個月前，將實施計畫送本處審核 

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、主計處 

主計處 

發文核定並將實施計畫送行政院主計總處備查 

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 

將本處名稱全銜、核定文號及有效期間刊印於調
查表之左上方，並依照調查實施計畫執行調查 

調查結束後將調查結果報告送本處存參 

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 

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、主計處 

針對辦理及送核情形，填報「各機關統計調查執行
情形表」，經彙整後送行政院主計總處彙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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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表 

     年度 
自行評估單位：主計處  
作業類別(項目)：統計調查管理作業                  評估日期：   年   月   日 

自行評估情形 
評估重點 

符合 未符合 
評估情形說明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  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
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
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度是否有效設
計及執行。 

   

二、統計調查管理作業，應注意下列
事項： 

   

(一)調查實施計畫是否於實施
調查開始 2 個月前送本處
核定。 

   

(二)調查實施計畫內容是否依
照統計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
規定具備相關內容。 

(三)經核定之調查實施計畫是
否依規定送行政院主計總
處備查。 

   

(四)辦理調查機關(單位)是否
於調查結束後編製調查報
告送本處存參。 

   

結論/需採行之改善措施： 
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行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類，
同 1類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行評估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。 

2.自行評估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。 
 
 
 
 
  
 
 
 

填表人：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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